 我国发布4个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实施细则  

据新华社电 继《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》后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先后发布了4个实施细则，即《缺陷汽车产品召回信息系统管理办法》  (缺陷汽车产品召回专家库建立与管理办法》  《缺陷汽车产品调查和认定实施办法》和《缺陷汽车产品检测与实验监督管理办法》。
